
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銷(改)過輔導實施辦法 
110年 11月 12日經校務會議通過修訂                                          

                                   113年 3月 27日經校務會議通過修訂 

 

一、依據：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辦理。 

二、目的： 

    為發揮教育愛心，鼓勵學生改過自新、敦品勵德、奮發向上之精神 

特依教育部頒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之規定及本校實際需 

要訂定本校實施辦法。 

三、實施要點： 

(一)實施對象： 

凡核定懲罰之學生，自懲罰日起，完成銷(改)過輔導申請者。 

(二)申請時間： 

在學期間皆可申請銷過，惟考量期末成績計算，實施銷過學生需 

於每學期預定結業式日(高國三學生需於期末學務會議前)，前推 

二週完成銷(改)過輔導程序後送繳學務處，逾期則列入下學期計 

算(含期末學務會議列記資料)。 

    例：結業式為 6月 30日，需於 6月 15前完成送繳學務處核定。 

(三)申請方式： 

    由當事人至學務處領取銷(改)過輔導申請表(如附件 1），依表詳細 

填寫，經家長->導師->輔導室->生輔/教組長，認証後始可開始實 

施輔導過程。 

(四)輔導實施方式： 

區分行為考察及愛校服務記錄兩部分，皆需完成。另外，懲處原 

始記錄不可更改，避免影響考察日數及愛校服務時數。 

1.行為考察表(附件 2)： 

(1)考察期間每日第 1節至第 7節課後，請每節任課老師針對上課 

狀況認証簽名(當節課下課時，逾時任課老師不再補簽)，如因 

課堂表現有其改善空間(請簡要述敘於空白處)，勾選該項後則 

當日含之前記錄失效，需重新開始考察，考察時間天數同前。 

(2)考察期間(不含假日)皆需連續不間斷，如遇請假等事故，則向 

後延申補齊不足節數。 

例：原考察日期 5月 1日-5月 5日，期間 5月 2日下午 7-10節 

病假，考察日期則延申至 5月 6日第 4節課。 

(3)行為考察日數對照表： 
 

警告 1支： 5日 小過 1支： 10日 大過 1支：20日 

警告 2支： 10日 小過 2支： 15日 大過 2支：40日 

警告 3支以上：每支 5日計算。 

※依實際上課天數、節數連續列記。 



 

(4)考察期間除課間秩序外，如違反情節達小過懲處以上之相關事 

件，則該申請案視同失效。(如需完成原案之銷過流程，則需 

依程序重新申請)。 

(5)行為考察表完成後，由導師就學生整體行為表現評估，通過後 

簽核註記。 

(6)生輔/教組長得依學生狀況及表現修訂其考察日數，填註於申請 

表中並加簽署。 

2.銷(改)過愛校服務記錄： 

(1)各懲處所執行之服務時數必須經導師認證執行 1/3(含)以上時 

數後始可透過其他師長執行。(由導師彈性認証) 

(2)以原「銷(改)過輔導申請表」，起始登載如有超過原表表格上限 

者至學務處領取新表(不需加簽)接續使用，完成後併考察表一 

同繳交。 

(3)愛校服務時數對照表暨注意事項： 

 

警告 1支：3小時 小過 1支：6小時 大過 1支：12小時 

警告 2支：6小時 小過 2支：9小時 大過 2支：24小時 

※僅非正課時段始可執行，休息時段依當事人自我意願為考量。 

※每次愛校服務需達 10分鐘以上始可登錄乙次。 

※假日返校實施，半日抵 8小時，全日抵 16小時。 

※除導師認證部份外，校內師長皆可實施，惟愛校服務內容需登載清 

楚且合理(是否合理由生輔/教組長認定之)。 

※僅本校編制之教、職、員工皆可執行，未開放校外機構或人員實施。 

※校內師長，對執行事項無法確認是否可行時，建議先洽詢生輔/教組。 

※各類服務請於執行完成後，詳實登載並簽核，不可預借。 

 

(4)原申請表(經簽証同意)如遺失破損無法便識，則需重新申請， 

「愛校服務記錄」，「行為考察表」亦重新開始，不得併同之前 

使用。 

(五)註銷作業： 

凡經申請並完成輔導過程之學生，將原申請表及考核表經家長、 

導師、輔導室簽証後送交學務處生輔/教組，大過（不含）以下之 

申請，簽請學務主任核准後，註銷其懲處記錄；大過（含）以上 

之懲處，經學務主任簽核，上呈校長核准後，註銷其懲處記錄。 

四、本辦法修訂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附件 1：銷(改)過輔導申請表 

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銷(改)過輔導申請表 

班級  懲處日期  家長簽名  

座號  
懲處事由  

學號  

姓名  懲處類別 
□警告 1支□警告 2支□小過 1支□小過 2支 

□大過 1支□大過 2支□警告 3支(含以上) 

行為考察 

日數修訂 
簽章 愛校時數 

及考察日數 

□警告 1支-03小時，5日 □警告 2支-06小時，10日 

□小過 1支-06小時，10日□小過 2支-09小時，15日 

□大過 1支-12小時，20日□大過 2支-24小時，40日 日 

導 師 

簽 章 
 

輔導室 

簽  章 
 

生輔/教

組簽 章 
 

愛校服務記錄 
次數 日期 愛校服務概況 佐證人簽章 次數 日期 愛校服務概況 佐證人簽章 

1 2/22 撿操場垃圾  30分  16    

2    17    

3    18    

4    19    

5    20    

6    21    

7    22    

8    23    

9    24    

10    25    

11    26    

12    27    

13    28    

14    29    

15    30    

家長簽章 輔導室會簽 生輔/教組簽章 學務主任 批示 校  長 批示 

 

   

擬：大過以上懲處呈鈞

長核示。 

導師簽章 

 



附件 2：行為考察表 

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    學生行為考察表 

班  級  
座 號  

姓  名  
學 號  

考察日期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節 上課表現 任課老師簽章 節 上課表現 任課老師簽章 節 上課表現 任課老師簽章 

1 
□良好□待改善 

 
 1 

□良好□待改善 

 
 1 

□良好□待改善 

 
 

2 
□良好□待改善 

 
 2 

□良好□待改善 

 
 2 

□良好□待改善 

 
 

3 
□良好□待改善 

 
 3 

□良好□待改善 

 
 3 

□良好□待改善 

 
 

4 
□良好□待改善 

 
 4 

□良好□待改善 

 
 4 

□良好□待改善 

 
 

5 
□良好□待改善 

 
 5 

□良好□待改善 

 
 5 

□良好□待改善 

 
 

6 
□良好□待改善 

 
 6 

□良好□待改善 

 
 6 

□良好□待改善 

 
 

7 
□良好□待改善 

 
 7 

□良好□待改善 

 
 7 

□良好□待改善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節 上課表現 任課老師簽章 節 上課表現 任課老師簽章 節 上課表現 任課老師簽章 

1 
□良好□待改善 

 
 1 

□良好□待改善 

 
 1 

□良好□待改善 

 
 

2 
□良好□待改善 

 
 2 

□良好□待改善 

 
 2 

□良好□待改善 

 
 

3 
□良好□待改善 

 
 3 

□良好□待改善 

 
 3 

□良好□待改善 

 
 

4 
□良好□待改善 

 
 4 

□良好□待改善 

 
 4 

□良好□待改善 

 
 

5 
□良好□待改善 

 
 5 

□良好□待改善 

 
 5 

□良好□待改善 

 
 

6 
□良好□待改善 

 
 6 

□良好□待改善 

 
 6 

□良好□待改善 

 
 

7 
□良好□待改善 

 
 7 

□良好□待改善 

 
 7 

□良好□待改善 

 
 

行 為 表 現 

綜 合 評 量  導師簽章  



 


